桂林市科学技术局
政府信息采集发布及运行保障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桂林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以下同含）信息形成、审核、发布、应急处置等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自治区以及桂林市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公开信息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信息包括：1、机构职能；2、法规规章；3、领导动态；4、工作动态；5、决策信息；6、规划信息；7、统计信息；8、财政管理；9、人事信息；10、行政职权；11、信息公开指南；12、信息公开工作报告；13、应急监察；14、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让公众知晓的政府信息。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形成和发布包括信息采集、内容保障、保密审查、公开审核、形成信息、录入和录入审核、应急处置七个阶段；前四个阶段属采集信息，后三个阶段属发布信息。
第四条  政府信息发布渠道：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2.桂林市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3.市政府政务信息报送平台；4.市政务服务中心网站；5.桂林市科技信息网；6.相关媒体（报纸、电视、电台）；7.其他合法渠道。
第五条  信息发布遵循合法、及时、真实、“涉密信息不公开，公开信息不涉密”、“不审核不公开”和“谁主管谁公开，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信息采集
第六条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采集、加工、整理信息。
第七条  局办公室负责对本局信息采集、加工、整理工作进行管理。 
第八条  信息采集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内容全面、信息真实、表述规范、结构严谨，并有时效性和内部控制。 
第三章  内容保障
第九条  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对已采集的信息进行审核修改，保证信息内容和数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
第十条  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应对已采集的信息提出公开或不公开意见。
第四章  保密审查
第十一条  局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对已审核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第十二条  保密审查工作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桂林市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中相关规定进行。
第十三条  保密审查工作应在公开审核工作之前进行。 
第五章  公开审核
第十四条  指定专门负责人（或业务主管领导）担任信息公开与储存审核人，明确已采集信息公开属性。
第十五条  信息公开的属性包括：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三种。
第十六条  属于“三密”信息或涉密特别敏感信息为不予公开信息，应注明不予公开的原因。
第十七条  已采集信息公开审核工作依据《桂林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中相关规定进行。
第六章  信息形成 
第十八条  公开审核后的已采集信息经法律法规或组织授权的行政机关领导审阅、修改、确认信息属性、签发即形成政府信息。
第十九条  签发日期为信息的生成日期。 
第七章  录入和录入审核
第二十条  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指定专人在信息形成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录入工作，确保信息录入正确、完整、及时。信息录入完成后，录入人对信息的内容再次确认没有错误方可发布，属于重大或紧急事件处置的政府信息需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公开的，按其他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主动公开的信息第一发布渠道为指定的网站，第二渠道为政报和合法的媒体，第三渠道为合法报栏等。 
第八章  应急处置 
第二十二条  以下两种情况应当采取应急处置：
（一）公开的信息造成公众错误理解或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
    （二）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包括突发公共事件预测、预报、预防和实际灾情、应急救援、善后处理等方面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应急处置工作应当遵循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的原则。信息发布单位应成立常规化的应急处置机构，专门采集和处理信息发布后公众和社会的反应程度以及提出应对措施。
第二十四条  应急处置工作应当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准确而简要信息，随时发布初步核实情况、应对措施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桂林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